附件

经营场所疫情防控承诺书

为切实做好本单位在疫情期间各项防控工作，确保我单位不发生疫情传播，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有关规定。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
一、严格履行和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。建立疫情防控工作组织机构，制定防控工作制度方案和应急预案，把防控责任落实到具体人员，严格执行疫情防控规定。

二、配备防护物资。应当配备口罩、手套、洗手液、医用酒精、免洗手消毒剂、消毒湿巾等防护物资，便于消费者和员工随时消毒清洁。

三、落实戴口罩、检测体温和扫码登记制度。每日对全体员工进行体温监测、要求其佩戴口罩；消费者进入场所必须戴口罩、测量体温、扫健康码和行程码，并进行实名登记。

四、加强通风消毒工作。按照行业疫情防控指南的要求，每日营业前对场所内所有公共部位进行消毒，定期开窗通风确保室内空气流通。

五、建立值守制度。安排专人监督进入场所的员工和消费者遵守相关防疫要求，及时对消费者进行疏导、分流、避免人群聚集，保持安全社交距离。

六、实施预约限流措施。按照行业疫情防控指南的要求，采取预约消费、错峰入场，对消费者进行限流。

七、保持安全距离。在收银台、等待区等设置“一米线”，推荐非接触式扫码支付，提醒消费者在场所内保持一米安全距离。

八、主动报送信息。全面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主动与社区、主管部门和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、公安、卫健、文旅等单位的沟通和联系，确保信息报送渠道畅通。

九、加强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。利用提示牌、电子显示屏等渠道及时宣传疫情防控知识，提升员工以及消费者的疫情防控意识。

十、如未按相关要求落实疫情防控工作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等相关要求，自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
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承诺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


